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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2,020 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A股）将于 2011年 12月 13日分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网下发行电子化

平台实施。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1、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

人股票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

假不实陈述。

2、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须认真阅读 2011 年 12 月 5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及巨潮网站（www.cninfo.com.cn）的招股意向书全文，特别是

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 及“风险因素” 章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自行判断

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发行人受政治、经济、行业及经营管理水平

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3、本次网下发行将采用按申购单位摇号配售方式，配售对象的每笔申购数量必须是申

购单位 130万股或其整数倍。 当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超过网下发行数量时，主承销商将

按配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量进行配号， 每 130万股获配一个号码， 最终将摇出 3

个号码，每个号码获配 130万股。 如果出现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的情况，网下发行数量

将相应增加，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回拨规模增加中签号个数。 因此请投资者务必注

意摇号配售方式将导致网下配售结果在获配数量、中签比例方面与以往同比例配售方式的

不同。

4、本次发行中，主承销商自主推荐了具有较高定价能力和长期投资取向的机构投资者

参与网下询价。 主承销商已经制订了严格的推荐标准和决策程序，最终确定的机构投资者

名单已经报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 此类投资者的报价情况将影响本次的发行价格，若

投资者不认可此类投资者及其报价，建议不参加申购。

5、本次发行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机构投资者基于真实认购意

图报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

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和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 2010 年市盈率超过发行价格确定日可比公司收盘价

对应的 2010年市盈率。 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网上申购，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投资者

若不认可本次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格，建议不参与本次申购。

6、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在《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公布主承销商在推介期间提供的发行人研究

报告的估值结论以及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以上数据仅用于如实反映主承销商对发行

人的估值判断和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不构成对发行人的投资建议，提请投资者关注。

7、请投资者务必关注“中止发行” 的投资风险。 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初步询

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20�家；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

行数量；网上最终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上发行总量，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

行措施。 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待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确定重启

发行并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后将择机重启发行， 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8、本次发行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

险因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

目炒作。

9、发行人的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份。 本次发行前的股份及本次网下配售的股份均有

限售期，有关限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意向书。 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

公司治理需要及经营管理的稳定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10、本次发行申购，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购，所有参与

网下报价、网下申购、网下配售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单个投资者只能使用一

个合格账户进行申购，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11、如果本次发行顺利，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将超过招股意向书披露的项目投资

所需金额。 关于该部分资金的运用，发行人仅在招股意向书中进行了初步披露，虽然发行人

已建立募集资金存储、使用和管理的内控制度，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资金如果运用不当将对发行人的盈利水平造成不利影响。 请投资者

务必关注发行人大额募集资金闲置的风险。

12、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交易所批准后，方能在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 如果未能获得

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参

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

13、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价值投资理念

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发行人成长成果的投资者

参与申购，任何怀疑发行人是纯粹“圈钱” 的投资者，应避免参与申购。

14、本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建议投资者充分深

入了解证券市场的特点及蕴含的各项风险，理性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并根据自身经济

实力和投资经验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决定。

发行人

：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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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0 年 10 月 11 日修

订）和《关于深化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0]26 号）等

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发行新增了推荐询价对象、网下摇号配售、估值与报价信

息披露等方面的内容，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及同日刊登的《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重要提示

1、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慈制药”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2,02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907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股份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上市。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所有

除参与网下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以外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进行。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华

龙证券” ）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分别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和深

交所交易系统实施。

3、本次发行股份总数为 2,02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1%。 其中，网下发行数量为

39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9.31%； 网上发行数量为 1,63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80.69%；本次发行股票申购简称为“佛慈制药” ，申购代码为“002644” ，该申购简称及申购

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

4、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于 2011年 12月 8日（T-3日，周四）完成。 根据初步询

价情况，经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一致，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6.00 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

市盈率及入围报价情况为：

（1）46.92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0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35.24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0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3）初步询价报价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的所有入围报价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数量之和为

7,930.00万股，为本次网下发行股数的 20.33倍。

5、招股意向书披露的拟募集资金数量为 24,540.62 万元，若本次发行成功，发行人实际

募集资金数量将为 32,320.00万元， 相关资金的使用安排等相关情况于 2011 年 12 月 12 日

在《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招股说明书全文可

在巨潮网站（www.cninfo.com.cn）查询。

6、网下发行重要事项：

（1）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交入围报价（指申报价格≥16.00 元的报价）的股票配售对象，

方可参与网下申购。 提交入围报价的股票配售对象应按初步询价报价时入围报价对应的数

量参与网下申购。

（2）本次网下发行申购缴款时间为：2011年 12月 13日（T日，周二）9:30～15:00。 参与

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应及时、 足额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网下发行资金专户划付申

购款，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银行账户信息表附后，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应

在划款备注栏注明该笔申购资金的资金明细账户及新股代码 ， 备注格式为：

“B001999906WXFX002644” 。

申购款有效到账时间为 2011年 12月 13日（T 日，周二）15:00 之前，该日 15:00 之后到

账的均为无效申购。 请提交入围报价的股票配售对象注意资金到账时间。

（3）不同股票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时，应于发出申购资金划付指令后与托管银行有

效确认，督促托管银行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实际划拨资金的入围股票配售对象名单。

若申购资金不足或未在规定时间内到账，没有包括在名单中的股票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若

托管银行未能及时提供名单，且申购资金不足或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账，则共用银行账户的

股票配售对象的申购全部无效。

（4）在划拨申购资金当日，股票配售对象可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资金到账情况。

共用备案账户的股票配售对象若无法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资金到账情况， 应及时与

托管银行确认。 因股票配售对象未能按照上述规定确认其申购资金足额到账所致后果由配

售对象自负。

（5）主承销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实际划拨资金入围股票配售对象名单确

认最终有效申购，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

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并有权限制违约股票配售对象参与主承销商下一项目的网

下初步询价。

（6）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390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行配售。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390万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

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售。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 390万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

行措施。

若 T 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的情况，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由参与网下申购的

机构投资者认购；网下机构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该申购不足部分的，未足额认购部分由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推荐的其他投资者参与网下申购。 回拨数量不低于网上申购的不足部分，

且为 130万股（网下申购单位）的整数倍。

（7）2011年 12月 13日（T�日）下午，华龙证券在接收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资金有效

处理结果后，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对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

记录的时间顺序排列，并按申购单位（130 万股）依次配号，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并

将配号结果提供给摇号机构。 最终将摇出 3个号码，每个号码可获配 130万股股票。

（8）2011年 12月 14日（T+1�日）进行网下申购摇号抽签，根据摇号结果统计配售对象的

获配号码，中签的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为获配号码个数乘以申购单位（130万股）。

（9）2011 年 12 月 15 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公告《兰州佛慈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披露本次网下

发行的摇号中签结果和配售结果， 并披露主承销商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以及

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10） 股票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的股票应自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3个月。

7、网上发行重要事项：

（1）本次网上申购时间为：2011年 12月 13日（T日，周二）9:30～11:30、13:00～15:00。

（2）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单一证券账户申购委托不少于 500 股，超过 500 股的必须是

500股的整数倍，但不得超过 16,000股。

（3）持有深市证券账户的投资者均可参加网上申购，但参与了本次网下初步询价的股

票配售对象及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若股票配售对象同时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和网上发行申

购的，网上发行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每一证券账户只能申购一次。 证券

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均相同的多个证券账户参

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或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以深交所交易系统

确认的该投资者的首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均为无效申购。

8、回拨安排：若 T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的情况，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由参与

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认购；网下机构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该申购不足部分的，未足额认购

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推荐的其他投资者参与网下申购。回拨数量不低于网上申购的

不足部分，且为 130万股（网下申购单位）的整数倍。

9、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

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1）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20�家；

（2）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

（3）网下申购结束后，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390万股；

（4）网上最终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上发行总量 1,630 万股，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

购不足。

10、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对本次所发行股票不构成投资建议。 请

投资者仔细阅读刊登于 2011年 12月 5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证券日报》上的《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本次

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巨潮网站（www.cninfo.com.

cn）查询。

11、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事宜将另行公告。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将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 /佛慈制药 指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华龙证券 指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发行

指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2, 02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之行

为

网下发行

指本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定价发行 390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A 股）之行为

网上发行

指本次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1, 63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之行为

询价对象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为符合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0�年 10�

月 11�日修订）中界定的询价对象条件，且已在协会登记备案的机构，包括华龙证券

已向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备案的推荐询价对象

股票配售对象

指询价对象于 2011 年 12 月 8 日（T-3 日）12: 00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

自营业务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主承销商的证券自营账户、与发行人或主承销

商具有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除外）

投资者

指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法人、符合法律

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有效申购

指符合本公告中有关申购规定的申购，包括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购价格与发行价格一

致、及时足额有效缴付申购款、申购数量符合有关规定等

网下发行资金专户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在结算银行开立的网下发行银行资金

账户

T日

指定价后，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按其入围报价数量缴付申购资金

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股票的日期，即 2011 年 12 月 13 日，周二

元 指人民币元

一

、

初步询价结果及定价

在 2011年 12月 6日至 2011 年 12 月 8 日的初步询价期间，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所有

询价对象发出邀请。 截至 2011年 12月 8日下午 15:00，主承销商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

平台系统收到经确认为有效报价的 58 家询价对象统一报价的 126 个股票配售对象的初步

询价报价信息。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

司估值水平、 市场情况、 有效募集资金需求、 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6.00元 /股。 确定方法为：对股票配售对象的入围报价对应的拟申购数量按报价价格由高

到低进行排序累计，相同价格的将按数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当累计有效报价对应的拟

申购数量等于或首次超过 390 万股的 20.33 倍时， 按上述有效报价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数量

的最低价格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二

、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 1.00元。

2、发行数量：本次发行数量为 2,020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数量为 390 万股，网上发行数

量为 1,630万股。

3、发行价格：通过初步询价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6.00 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

为：

（1）46.92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0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35.24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0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4、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T-6日

2011年 12 月 5 日（周一）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T-5日

2011年 12 月 6 日（周二）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现场推介

T-4日

2011年 12 月 7 日（周三）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现场推介

T-3日

2011年 12 月 8 日（周四）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现场推介

初步询价截止日（15:00截止）

T-2日

2011年 12 月 9 日（周五）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数量及入围报价数量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T-1日

2011年 12 月 12 日（周一）

刊登《发行公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T日

2011年 12 月 13 日（周二）

网下申购缴款日（9: 30-15: 00；有效到账时间 15: 00 之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9: 30-11: 30，13: 00-15: 00）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网下发行配号

T+1日

2011年 12 月 14 日（周三）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T+2日

2011年 12 月 15 日（周四）

刊登《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T+3日

2011年 12 月 16 日（周五）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1）T日为发行日；

（2）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股票配售对象无法

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 请股票配售对象及时与主承

销商联系。

（3）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公

告，修改发行日程。

三

、

网下发行

1、参与对象

经主承销商确认，参与了初步询价报价，且其报价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的入围报价的股

票配售对象为 23个，其对应的入围报价总量为 7,930.00万股。 参与初步询价的股票配售对

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其报价是否为入围报价及入围报价对应的申购数

量。

2、网下申购

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必须足额、 及时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网下发行资金

专户划付申购资金。

（1）申购资金 =发行价格×入围申购数量。

（2）股票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与入围报价数量一致。

（3）股票配售对象应使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银行账户划付申购资金。

（4）股票配售对象应确保资金在 2011年 12月 13 日（T 日，周二）15：00 之前到达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网下发行资金专户。该日 15:00之后到账的均为无效申购。请参与网下申

购配售对象注意资金到账时间。

（5）配售对象在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一旦提交申购，即被视为向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发出正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

（6）本次网下申购划款备注栏的备注格式为“B001999906WXFX002644”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银行账户信息表如下：

网下发行专户账户信息表

开户行 开户名称 银行账号

工商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

发行专户

4000023029200403170

建设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

发行专户

44201501100059868686

农业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

发行专户

41000500040018839

中国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

发行专户

777057923359

招商银行深纺大厦支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

发行专户

755914224110802

交通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

发行专户

443066285018150041840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

发行专户

7441010191900000157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

发行专户

337010100100219872

光大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

发行专户

38910188000097242

民生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

发行专户

1801014040001546

深圳发展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

发行专户

19009893059705

华夏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

发行专户

4530200001843300000255

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

发行专户

79170153700000013

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

发行专户

102082594010000028

深圳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营业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

发行专户

0012400011735

上海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

发行专户

0039290303001057738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

发行专户

000000501510209064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

发行专户

622296531012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

发行专户

1751696821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

发行专户

00392518000123500002910

注：可登录“http://www.chinaclear.cn-业务规则 -深圳市场 -清算与交收”查询。

3、网下配售、配号摇号及配售原则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配售对象的网下申购结果确定获配名单及获配股数。 确定原则

如下：

（1）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390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行配售。

2011 年 12 月 13 日（T 日）下午 5：45，华龙证券接收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资金有效

处理结果后，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对资金入围的配售对象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

记录的时间顺序排列，并按申购单位（130万股）依次配号，并将配号结果提供给摇号机构。

2011 年 12 月 14 日（T+1 日）摇号抽签，最终将摇出 3 个号码，每个号码可获配 130 万

股股票。根据摇号结果统计配售对象的获配号码，中签的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为获配号码个

数乘以申购单位（130万股）。

（2）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390万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

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售。

（3）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 390万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中止发

行。

（4）如果出现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的情况，网下发行数量将相应增加，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根据回拨规模增加中签号个数。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将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T+2 日）刊登《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披露本次网下发行的摇号中签

结果和配售结果。 上述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4、多余款项退回

2011 年 12 月 13 日（T 日，周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于 15:00 后对股票配售对象划

付的申购资金按《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2009 年修订）

的规定进行有效性检查，并于 2011 年 12 月 14 日（T+1 日，周三）9:00 前发出电子付款指

令，要求结算银行将无效资金退至股票配售对象备案账户。 退款情况包括：股票配售对象划

付金额大于当日应付申购金额，将多划款退回；股票配售对象划付金额小于当日应付申购金

额，将全部来款退回；股票配售对象本次无申购资格，当日划付的金额无效，将全部来款退

回。

2011年 12月 14日（T+1 日，周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网下配

售结果，计算各股票配售对象实际应付的认购金额，并将股票配售对象 T 日划付的有效申

购资金减去认购金额后的余额于 2011年 12月 15 日（T+2 日，周四）9:00 前，以电子指令方

式通过相应的结算银行退至其备案账户。

5、其他重要事项

（1）网下发行股份锁定期：股票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应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3个月。

（2）验资：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将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T 日，周二）对获配的股票

配售对象网下发行申购资金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3）律师见证：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网下发行过程进行见证，并出具专项法

律意见书。

（4）违约处理：如果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未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5） 获配的股票配售对象的持股比例在本次网下发行后达到发行人总股本的 5%以上

（含 5%），需自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款项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全部利息归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所有。

四

、

网上发行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主承销商在 2011年 12月 13日上午 9:30～11:

30，下午 13:00～15:00期间将 1,630万股“佛慈制药”股票输入其在深交所的专用证券账户，

作为该股票唯一“卖方” ，以 16.00 元 / 股的发行价格卖出。 持有深市证券账户的投资者均

可参加网上申购，但参与了本次网下初步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及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若

股票配售对象同时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和网上发行申购的，网上发行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各地投资者可在指定的时间内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 以发行价格和符

合本公告规定的有效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并足额缴纳申购款。 申购结束后，由主承销商

会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共同核实申购资金的到账情况，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结算系统

主机根据实际到账资金统计有效申购数量和有效申购户数。

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为：

（1）如有效申购量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上发行量，不需进行摇号抽签，所有配号都是中签

号码，投资者按其有效申购量认购股票；

（2）如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量，则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结算系统主机按

每 500股确定为一个申报号，顺序排号，然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有效申购中签申报号，每一

中签申报号认购 500股。

中签率＝网上发行总量∕网上有效申购总量×100%

1、申购数量和申购次数的确定

（1）本次网上发行，参加申购的单一证券账户的委托申购数量不少于 500 股，超过 500

股的必须是 500 股的整数倍，申购上限不得超过 16,000 股，对于申购数量超过申购上限的

新股申购委托，深交所交易系统将该委托视为无效委托予以自动撤销，不予确认。

（2）投资者参与网上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每只新股发行，每

一证券账户只能申购一次。 新股申购委托一经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不得撤销。 证券账户注

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 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多个证券账户（以

2011 年 12 月 12 日账户注册资料为准）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以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

的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3）投资者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2、申购程序

（1）办理开户登记

参加本次“佛慈制药” 股票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须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证券账户

卡。 尚未办理开户登记手续的投资者，必须在网上申购日，即 2011 年 12 月 13 日（T 日，周

二，含当日）办妥证券账户开户手续。

（2）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参与本次“佛慈制药” 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在网上申购日 2011 年 12 月 13 日（T 日，

周二，含当日）前在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立资金账户，并根据自己的申购量存入

足额的申购资金。

（3）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深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即：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

好申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

大于或等于申购所需的款项）到申购者开户的与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

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证件，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投资者通过电话

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时，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要求办理委托手续。投资者的申购委托一

经接受，不得撤单。

3、配号与抽签

若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量，则采取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的方式进行配售。

（1）申购配号确认

2011年 12月 14 日（T+1 日，周三），各证券公司将申购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的结算银行账户。

2011年 12月 14日（T+1 日，周三）进行核算、验资、配号，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实际

到账的有效申购资金划入新股申购资金验资专户。 主承销商会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及中

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对申购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核查，并出具验资报告。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依申购资金的实际到账资金确认有效申购，按每 500股配一个申购号，对所有有效申购按

时间顺序连续配号，配号不间断，直到最后一笔申购，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凡

资金不实的申购一律视为无效申购，将不予配号。

2011年 12月 15日（T+2日，周四）向投资者公布配号结果。 申购者应到原委托申购的

交易网点处确认申购配号。

（2）公布中签率

主承销商于 2011年 12月 15日（T+2日，周四）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公布中签率。

（3）摇号抽签、公布中签结果

2011年 12月 15日（T+2 日，周四）上午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主承销商和发行人主

持摇号抽签，确认摇号中签结果，并于当日通过卫星网络将抽签结果传给各证券交易网点。

主承销商于 2011年 12月 16日（T+3日，周五）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公布中签结果。

（4）确认认购股数

申购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股数，每一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

4、结算与登记

（1）2011 年 12 月 14 日（T+1 日，周三）至 2011 年 12 月 15 日（T+2 日，周四）（共二

个工作日），全部申购资金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冻结在申购资金专户内，所冻结的资金产

生的利息，归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所有。有关申购资金冻结等事宜，遵从深交所、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有关规定。

（2）2011年 12月 15日（T+2日，周四）摇号抽签。 抽签结束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

据中签结果进行认购股数的确定和股东登记，并将有效认购结果发至各证券交易网点。

（3）2011 年 12 月 16 日（T+3 日，周五），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未中签的申购款予

以解冻，并向各证券公司返还未中签部分的申购余款，再由各证券交易网点返还投资者；同

时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网上认购款项划至主承销商资金交收账户。 主承销商在收到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划转的认购资金后， 依据有关协议将该款项扣除承销费用等费用后划转到

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4）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登记工作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完成，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向主承销商或发行人提供股东名册。

五

、

发行费用

本次网下发行不向股票配售对象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向投资者网上定价

发行不收取佣金和印花税等费用。

六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1、发行人：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朝民

注册地址：兰州市城关区雁滩高新技术开发区

电 话： 0931-8362318

传 真： 0931-8368945

联系人： 孙裕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308号

电话：010－88086668

传真：010－88087880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12

月

12

日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发行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Ｑ３１１ＳＨ１０２４２７０

】

上海闵浩宇立劳务经营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

亭卫公路

９２９９

弄

８

号房屋资产

）

２４８．３２ －－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劳务输出

，

劳务咨询

，

劳务信息服务

，

其他企业管理服务

，

劳务服务

，

建筑

装饰工程

，

环保工程

，

水电安装

，

电器的安装维修服务

，

保洁服务

，

绿化养护

，，

建筑

工程

，

物业服务

（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２４８．３１６２

【

Ｑ３１１ＳＨ１０２４２７１

】

上海闵浩宇立劳务经营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

亭卫公路

９２９９

弄

９

号房屋资产

）

２４８．３２ －－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劳务输出

，

劳务咨询

，

劳务信息服务

，

其他企业管理服务

，

劳务服务

，

建筑

装饰工程

，

环保工程

，

水电安装

，

电器的安装维修服务

，

保洁服务

，

绿化养护

，，

建筑

工程

，

物业服务

（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２４８．３１６２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８９４

】

上海信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２８９８．３４ ２７１０．８０

注册资本

：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投资管理

，

本系统内的资产管理

（

非金融性业务

），

及其以上有关业务的

咨询服务

。

１３５５．４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８９５

】

上海滨航经贸有限公司

３３．３３％

股权

１２７９．９０ １６．０９

注册资本

：

１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

、

摩托车及配件

、

电器

、

机械设备

、

金属材料

、

化

工原料

（

除危险化学品

、

监控化学品

、

烟花爆竹

、

民用爆炸物品

、

易制毒化学品

）、

建

筑材料等的批发

、

零售等

。 （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件经营

）

５０．００００

【

Ｑ３１１ＳＨ１０１４２４１

】

上海宝浦隆废弃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５％

股权

１５３４６．０４ ２５５８．９７

注册资本

：

１５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建筑垃圾

，

钢铁生产中产生的灰

、

渣

、

泥废弃物

，

废旧物资

（

含生产性旧金

属收购

）

加工

、

利用

；

金属材料批发零售

、

代购代销

；

杂务劳动

（

不含中介

）；

石膏及制

品

、

预制砂浆的加工销售

。 【

以上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１２７．９５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３２５－３

】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７４％

股权

１４４２１．９９ －－

注册资本

：

１０１３１１．３７

万元

经营范围

：

证券的代理买卖

；

代理证券的还本付息和分红派息

；

证券的代保管

、

鉴

证

；

代理证券登记开户

；

证券的自营买卖

；

证券的承销和上市推荐

；

证券投资咨询

；

资产管理

；

发起设立证券投资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

；

开展网上证券委托业务

，

从事

外资股经纪业务

。 （

以上项目经营项目与期间以许可证为准

）

１４４３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８９２

】

上海诚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及

１５１７０．９０００

万

元债权

２２６６８．９８ ５０５４．８８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投资管理

，

企业管理

，

房地产开发

，

建筑装潢材料

、

五金交电

、

百货

、

计算

机及配件

、

通信设备的销售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１９１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８９１

】

上海信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１％

股权

９８８．７８ ８４１．３７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信息化建设的投资项目

、

重大工程

、

系统集成

、

信息技术

、

信息管理的咨

询服务

，

政府采购代理

（

货物和服务招标

、

竞争性谈判

、

询价等采购代理业务

，

政府

采购咨询服务

），

信息系统工程监理

。 （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件经营

）

８．４１３８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８８９

】

洋浦湾海景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及

９８２．６２

万元

债权

７２１９．２６ ５４７０．８４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客房

，

餐饮

，

卡拉

ＯＫ

（

含量版式

ＫＴＶ

）

服务

４２６５．１２４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８８８

】

湖北省华中电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８６．７６ ８２．６０

注册资本

：

３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入境旅游业务

、

国内旅游业务

；

销售旅游纪念品

；

旅游信息咨询

；

代理火

车票

、

机票

。

８２．６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８９０

】

武汉中储宾馆整体产权

７９６．５３ ７８１．５０

注册资本

：

３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主营

：

住宿

、

车辆停放

。

兼营

：

日用百货

、

日用杂品零售兼批发

（

国家有专

项规定的按规定执行

）

１１８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８８７

】

上海汉世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１１２２．０５ １１０３．７４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投资信息

、

现代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等

２０６９．６２５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８８５

】

上海金康旅馆

１００％

股权

１４．３９ ０．８２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旅客住宿

，

日用百货

０．８２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８８６

】

四川通发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０．２％

股权

（

１３

万股股份

）

５．９８ ５．９８

注册资本

：

６５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通信业务服务

，

通信产品代理

、

研制

、

生产

、

开发销售通信系统设备及器

材

（

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

）

并提供技术服务

；

电子产品销售

；

电信工程施工与设计

，

增值电信业务等

。

５．９８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８７８

】

旺苍县川北焦化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

３０．１６ ３０．１６

注册资本

：

６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洗精煤收购

；

机焦生产

（

经营期限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焦炭销售

。

３１．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８８１

】

常州巴士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９％

股权

８９８８．７６ ６０８７．５０

注册资本

：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出租客运

；［

以下范围限分支机构

：

经营汽车大修

、

总成修

理

、

汽车维护

、

汽车小修

］。

一般经营项目

：

汽车租赁

５４７．８８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８７９

】

泉州七星电气有限公司

９６．９５５％

股权

１２４６９．６４ ５７８４．７３

注册资本

：

４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电力设备和器材的生产

、

销售

、

代理

；

销售建筑材料

、

电子产品

、

通讯设

备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摩托车

、

汽车配件

、

仪器仪表

、

动力机械设备

；

电力

技术咨询

；

环保工程代理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

，

应在取得有关部门

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５６０８．６２００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ｕａｅｅ．ｃｏｍ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３

楼，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３－９１９１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

１５

号，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９１７８８８

杨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

Ｑ３１１ＳＨ１０１４２３４－２

】

上海锦丽华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

９３７３６３．９１

元债权

１９６２３．２９ １３５５２．４４

注册资本

：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国内商业

（

专营除外

），

预包装食品

（

不含熟食等

、

不含冷冻

、

冷藏食品

）、

散装食品

（

不含熟食等

、

不含冷冻

、

冷藏食品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的销售

，

音像制品

零售

（

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

），

烟的零售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１２２９０．９３４７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４３－５

】

上 海 锦 丽 华 大 酒 店 有 限 公 司

１００％

股 权 及

５４

，

２９９

，

７１０．１７

元债权

２３９８８．００ １６３３４．５３

注册资本

：

３０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住宿

，

大型饭店

，

酒店用品出租

，

代办机票

、

车票

、

船票服务

，

健身房

，

附设

分支机构

。

１６４５６．４５５８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０２

】

上海松佳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３１２２．８７ ３１２２．８７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房地产的开发

、

经营

，

物业管理

，

室内装潢服务等

３１２２．８７１９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０３

】

上海东方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９９．５８ ９０．３０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为本市场内建材商品经营者提供市场管理服务

。 （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

可证件经营

）。

３６．１１９１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０４

】

上海复闽仓储有限公司

３１．３７％

股权

１６１１．８５ ８５４．５４

注册资本

：

２５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堆存

（

仓储

）

理货

、

货运代理

（

一类

）、

水路货运代理

、

船舶代理

、

货物包装

，

木材

、

机电产品

、

五金交电

、

金属材料

、

建筑装潢材料

、

建材的销售及其咨询服务

，

钢

模板出租

。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经营的

，

凭许可证件经营

）。

２６８．０６８５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００

】

上海黄浦廖创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５％

股权

２３２６２３．６７ １４２８３６．７１

注册资本

：

３４６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在批租地块内进行房地产开发销售

、

出租

、

物业管理及配套的商场

、

服

务

、

停车场

；

７１４１．８３５５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０１

】

上海华谊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

４８８９７．３３ ６５７６．１３

注册资本

：

５１６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承包国内外工业

、

民用

、

市政工程

，

承接化工

、

石油

、

医药

、

建筑安装施工

、

防腐绝热

、

装饰

、

消防环保工程

、

锅炉

、

起重机械安装

、

修理

，

筑炉

，

钢结构

、

聚氨酯制

品制造

，

吊装运输

，

五金建材销售及劳务服务

，

设备维修

，

承包境外设备安装工程及

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

、

材料出口

，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

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

自管房的物业管理

。

３９４５．６７６４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８９８

】

上海联合石油液化气发展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８１５６．１４ ８１４２．１２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化工产品

（

除危险化学品

、

监控化学品

、

烟花爆竹

、

民用爆炸物品

、

易制毒

化学品

），

汽车配件

，

五金交电

，

日用百货

（

涉及许可证凭许可证经营

）

４０７１．０６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８９７

】

上海职业经理人事务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３８．０８ １３９．３１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人才供求信息的收集

、

整理

、

储存

、

发布和咨询服务

、

委托推荐

、

委托招聘

人才培训

、

人才测评

；

企业经营策划

、

投资咨询

、

市场营销咨询

。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

许可经营的

，

凭许可证件经营

）。

１３９．３１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８９９

】

上海飞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３３％

股权股权

１３１９．６３ １３１３．０７

注册资本

：

２４３３．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设计

、

生产光引擎

、

光学元器件

，

销售自产产品

，

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等

３６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０ＳＨ１００５１４７－３

】

四川金谷多晶硅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

４３６．６０ ４１９．８２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有色金属冶金炼及压延加工业

；

商品批发与零售

；

技术推广服务

；

商务信

息咨询

。 （

以上项目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

６３．００００

【

Ｑ３１１ＳＨ１０２４２７２

】

上海闵浩宇立劳务经营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

亭卫公路

９２９９

弄

７

号房屋资产

）

２４８．３２ －－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劳务输出

，

劳务咨询

，

劳务信息服务

，

其他企业管理服务

，

劳务服务

，

建筑

装饰工程

，

环保工程

，

水电安装

，

电器的安装维修服务

，

保洁服务

，

绿化养护

，，

建筑

工程

，

物业服务

（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２４８．３１６２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９７－６

】

上海泰阳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２３．９３％

股权

４７９３６．０３ ２６５１３．９１

注册资本

：

３１３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太阳能硅材料

、

光伏电池和组件

、

光伏发电系统

、

光热系统

、

新能源

、

可再

生能源

、

节能领域产品的研制

、

销售及其以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

；

经营本企业自

产产品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

、

零配件

，

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太阳能光伏系统工程设计

、

安装

、

服务

，

附设分支机构

（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６３４４．７８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８９６

】

丰宁金丰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５２．９６ １３６．４７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金矿开采

＊＊

４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８９３

】

中国建设机械江苏公司

１００％

产权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组织建筑工程机械生产

、

代理建筑工程机械

、

建材等销售

、

设备安装

。

１００．００００


